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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国务院法制办公室直属的中央级法律图书专业出版机构    法律、行政法规的权威出版机构    1.以法释法
   将与主体法条文联系紧密、能直接对主体法条文有注释说明作用的法律、法规、司法解释等条文置
于土体法条文之下，标明效力层级，从最权威的角度对土体法条文进行解读    2.请示答复    收录全国人
大、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以及国务院各部委对于具体问题的请示答复这些请示答复是对具
体法律适用的问题或具体案件的处理所作出的答复，反映了对某一具体问题或个案的处理思路、方法
，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3.条文注释    对主体法条文以及密切联系的条文进行综合适用解释，注释法条
中的重点、难点，帮助读者把握法律规定的精髓，掌握法律原意    4.案例指引紧扣法律条文，收录最
高人民法院公报案例以及最高人民法院相关部门公布的典型案例的裁判摘要通过相关案例，可以进一
步领会和把握法律条文的适用，从而作为解决实际问题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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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立法宗旨]    第二条 [基本原则]    第三条 [不得违背计划
生育]  第二章 收养关系的成立    第四条 [被收养人的条件]    第五条 [送养人的条件]    第六条 [收养人的
条件]    第七条 [收养人条件的特别规定]    第八条 [收养人数]    第九条 [无配偶男性收养女性的年龄限
制]    第十条 [共同送养与共同收养]    第十一条 [当事人自愿]    第十二条 [监护人送养的限制]    第十三
条 [送养未成年孤儿的限制]    第十四条 [收养继子女的特别规定]    第十五条 [收养的形式要件]    第十六
条 [户口登记]    第十七条 [亲朋抚养例外]    第十八条 [优先抚养权]    第十九条 [禁止超计划生育]    第二
十条 [禁止买卖儿童]    第二十一条 [涉外收养]    第二十二条 [保守收养秘密]  第三章 收养的效力    第二
十三条 [收养的效力]    第二十四条 [养子女的姓氏]    第二十五条 [收养的无效]  第四章 收养关系的解除 
  第二十六条 [收养解除]    第二十七条 [协议收养解除]    第二十八条 [解除的程序]    第二十九条 [解除的
法律后果]    第三十条 [解除后的抚养费给付]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一条 [法律责任]  第六章 附则    
第三十二条 [变通规定]    第三十三条 [实施办法的制定]    第三十四条 [施行日期]配套法规  综合    中华
人民共和国宪法（节录）（2004年3月14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节录）（2009年8月27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2001年4月28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1985年4月10日）    司法部关于贯
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若干问题的意见（2000年3月3日）    民政部关于认真贯彻《中华人
民共和国收养法》的通知（1992年6月19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
》的通知（1992年4月17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学习、宣传、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的
通知（1992年3月26日）    民政部、公安部、司法部等关于解决国内公民私自收养子女有关问题的通知
（2008年9月5日）    公安部关于国内公民收养弃婴等落户问题的通知（1997年9月29日）    民政部关于
海峡两岸婚姻、收养证书使用的通知（1993年6月17日）    民政部办公厅关于做好收养灾区孤儿咨询工
作的紧急通知（2008年5月20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节录）
（1984年8月30日）  收养关系成立    中国公民收养子女登记办法（1999年5月25日）    收养登记工作规
范（2008年9月1日）    收养登记档案管理暂行办法（2003年12月18日）    华侨以及居住在香港、澳门、
台湾地区的中国公民办理收养登记的管辖以及所需要出具的证件和证明材料的规定（1999年5月25日）
   民政部关于在办理收养登记中严格区分孤儿与查找不到生父母的弃婴的通知（1992年8月11日）  收养
公证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2005年8月28日）    公证程序规则（2006年5月18日）    司法部关于印发
《涉外收养公证工作会议纪要》的通知（1996年10月11日）    司法部关于办理收养法实施前建立的事
实收养关系公证的通知（1993年12月29日）    国家物价局、财政部关于收养登记收费的通知（1992年7
月8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过继和收养关系公证的通知（1979年6月5日）  涉外收养    外国人在中
华人民共和国收养子女登记办法（1999年5月25日）    民政部关于社会福利机构涉外送养工作的若干规
定（2003年9月4日）    民政部、外交部关于成立中国收养中心及有关涉外收养问题的通知（1996年8月6
日）        ⋯⋯  附录请示答复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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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加强管理，规范执法，充分发挥公证的法律监督作用。
会议认为，国务院会议纪要对涉外收养公证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为完成法律和国务院赋予公证机构的任务和职责，必须加强对涉外收养公证工作的管理，实现涉外收
养公证工作的规范化、法制化。
为此，要做好以下工作：1.按照国务院会议纪要要求，尽快完善涉外收养公证工作的规章制度，加强
对涉外收养公证的检查监督，保证公证处严格执行《收养法》、《公证暂行条例》、《外国人在中华
人民共和国收养子女实施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依法办理涉外收养公证。
与会同志对《关于外国人收养公证若干问题的通知（讨论稿）》进行了认真讨论，认为在新形势下，
制定这样的规章很有必要，建议在进一步修改充实后尽快下发执行。
2.各级司法行政机关应切实履行职责，加强对涉外收养公证工作管理。
认真做好涉外收养公证的指定管辖工作和日常管理工作，严肃职业纪律，保证政令畅通和本地区涉外
收养公证工作依法进行。
为及时发现和解决涉外收养公证工作中出现的问题，会议认为，应对今年以来办理的涉外收养公证进
行质量检查。
检查的重点是：公证管辖是否正确，当事人的身份是否正确，公证的收养行为是否真实合法，收养程
序是否合法，证据材料是否齐全、充分，公证收费是否符合规定等。
各省应在今年十一月底以前，将检查情况及发现的问题汇总上报司法部公证司。
检查中发现的重大问题应当随时报告，有关手续和证据材料不全的要及时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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